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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车“失踪”一小时帮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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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营销乱象不仅威胁消费者的健康
安全，也令维权过程困难重重。

邓勇指出，目前消费者维权主要面临三
大障碍：首先是举证难，因果关系难以证明。
许多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人，缺乏保留证据
的意识，难以证明实际损害与产品本身直接
相关，最终因缺乏决定性证据而败诉。

其次，诉讼成本高，消费者维权动力不
足。在单笔消费金额低的情况下，消费者维
权成本（律师费、鉴定费）可能远超损失。

此外，商家“金蝉脱壳”，赔偿执行难。部
分商家常常通过注销公司、更换品牌等手段
规避处罚，若团伙被查后改头换面继续行骗，
消费者即使胜诉也难以获得赔偿。

张菲菲指出，微信群聊天记录、直播口播
话术等关键证据易灭失，部分商家通过频繁
更换账号、账号注销逃避责任，小微企业无财
产可供执行，进一步增加了追责难度。

为提升维权有效性，监管部门提醒，消费
者在购买和使用保健品过程中应增强证据意
识，保留聊天记录、产品宣传截图、支付凭证
和包装资料，避免使用现金交易或向个人账
户转账；即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避免拖延
错过取证时机。

张菲菲表示，消费者如遇到侵权行为，可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欺诈赔
偿，要求商家“退一赔三”；若造成健康损害，
还可追究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也提醒消费者，理性看待
保健食品的作用，科学选购、谨防误导。保健
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不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若出现疾病症状，应及时就医，不可盲目
用保健食品“调理”或“替代药物”，以免耽误
治疗时机。

选购保健食品应遵循“123法则”，即“一
查、二看、三控”：一查包装是否标注保健食品
标志“蓝帽子”和批准文号，保健食品产品信
息可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查询；二看产品标
签是否标明生产企业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
另外要看清自己是否属于产品标注的不适宜
人群；三控要控制食用量，按说明书食用。

取证难、维权难
消费者如何维权与追责？

某保健品某保健品““营养师营养师””的朋友圈的朋友圈

“营养师”只顾推销、称“生病不用去医院”……

保健品“营养指导”乱象调查
据新华网报道“产品包装上明明写的食用量是每日

1-2片的维生素C，‘营养师’却建议我爸妈一天吃30到40
片。”江苏的杜女士近日向记者反映，某保健品“营养师”向其
家人进行不专业的营养指导，不仅夸大保健品功效，还劝说
家人“生病不用去医院，吃他们的产品就能好”。

杜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打着“营养师”旗号推
销保健品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线上社交平台到线下“健康讲
座”，“营养师”身份似乎已成为销售转化率最高的“人设”。
如何厘清“营养指导”与“商业营销”的边界，推动行业回归专
业与规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保健品吃哪些？怎么吃？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功能各
异的产品，许多消费者往往难以选择，渴望获得科学、专业的
建议。正因如此，“营养师”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在实际消
费场景中，一些所谓的“营养指导”却并不专业，他们以“健康
管理师”“营养顾问”等身份出现在社交平台和线下讲座中，
通过营造“专业形象”引导消费者购买保健品。

“我是通过小红书加的他。”“产品包装上明明写的食用
量是每日1片的维生素B，营养师让我一天吃20片。”曾接受

“营养师”指导，进行营养调养的陈女士向记者分享了她的亲
身经历。陈女士因女儿身体不适咨询该“营养师”，得到“遇
到发烧感冒尽量用营养支持”“用营养支持发烧对体质的提
升很重要”的“营养指导”。

陈女士反映，该“营养师”小红书账号已经注销，但微信
公众号和朋友圈仍不断更新，其中有大量服用保健品后的

“健康奇迹”。记者调查发现，该“营养师”在各平台均未展示
营养师资质证明。陈女士表示，她通过该“营养师”的个人介
绍、营养健康讲座分享和健康群的案例，逐步相信其“营养
师”专业能力。

类似的“专业建议”，如今在社交平台和各类健康讲座中
频频出现。一些销售人员借助营养指导的名义，为消费者推
荐各类产品，甚至开出“定制化方案”，试图以“科学”“个性
化”赢得信任。然而，在这层看似“专业”的外衣之下，问题频
频暴露。

在记者采访中，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家中老人深陷“营
养师”推销之中。贵州的王女士说：“我爸妈现在已经完全被
洗脑，他们所谓的‘营养师’把普通的保健品说成是仙丹神
药，不正常吃药反而吃他们的产品，每天都有喝不完的固体
饮料和功能茶。”

为进一步了解这些“营养指导”的专业性，记者以消费者身
份暗访了一名某保健品牌“营养师”，分别就“减肥”与“孕期营
养补充”进行咨询。在未进行任何身体评估的情况下，记者得
到了几乎相同的产品推荐方案：除了针对孕妇的叶酸和针对减
肥的某款产品有所区别外，其余推荐的产品几乎完全相同。

在“补充孕期营养”的咨询中，“33岁”“孕期胖了很多”
“6个月开始脚肿”等信息并未引起他的关注，整个过程也未
询问孕妇的身体情况。在“减肥”的咨询中，该“营养师”也未
询问过基础病等身体情况。营养建议的“个性化”成了空谈，
更像是提前准备好的商品销售清单。

事实上，公众对“营养师”的认知往往较为模糊，而一些
企业在营销中又有意混淆这一身份，“营养师”的称谓被泛化
与滥用，一些企业销售人员通过各类短期速成课程培训获取

“营养顾问”“健康讲师”等证书，便以“专业身份”开展指导与
销售，甚至参与直播带货、群聊推销，所提供的营养指导常常
缺乏专业性，甚至存在误导风险。

“营养指导”背后
是专业服务还是销售套路？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保健品营养师”“健
康顾问”等关键词，可以看到很多消费者分享
类似的经历：这些人向他们推荐保健品，往往
附带“治病”“降三高”“防癌抗癌”等暗示，这
不仅涉嫌误导消费者，更存在明显的法律风
险。

业内人士透露，很多企业为销售人员提
供“话术手册”和“配方模板”，培训其在销售
时使用“擦边词汇”，通过营造“专业可信”形
象实现精准转化，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北
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邓勇指出，保健品销售人
员在推荐产品时使用类似话术，可能违反多
项法律的核心条款。

那么，“营养指导”与“商业营销”，究竟该
如何厘清边界？“营养指导应当基于个体健康
状况，提供科学、合理的膳食建议，而不是具
体产品推荐。”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
菲菲律师表示，如果以科普健康知识为主，不
绑定具体商品，属正当指导；如果以推销保健
品为目的，或具有盈利目的，利用“营养师”身
份背书诱导购买，名为“营养指导”，实为“销
售产品”，则属于典型的商业营销行为。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保健食品销售人员
必须明确销售行为的边界：不得夸大功效、不
得暗示疗效、不能虚构案例，更不能在没有专
业资质的前提下，以“营养指导”之名误导消
费者购买产品。

“保健食品不是普通食品，不能当普通食
品来随意吃，更不能当药来吃。”注册营养师
陆雅坤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和食用保健食品
时应咨询专业人士。“可以去医院营养科询问
专业医生，一些平台也有专业营养师问诊的
付费咨询，还有很多注册营养师可以为大家
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获得专业正确的指导。”

销售边界需明确
“专业形象”不能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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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陈女士与某保健品消费者陈女士与某保健品““营养师营养师””的对话的对话


